
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第 14屆「聯繫協調及爭議調處委員會」第 5次委員會議紀錄 

一、時間：107年 1月 23日(星期二)下午 3時 30分 

二、地點：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心教學大樓 328教室 

三、出席：主任委員  鄭宜平 

副主任委員  劉國隆  麥仁華 

委員  黃秀莊  洪廸光  鄭明裕  陳人忠  葉世宗 

姜義龍  莊和明  文毓義  趙文祥  洪崇文 

吳金泰  陳賢秋  黃國豐  劉信昇  葉智欽 

王鏡偉  林建良  李俊毅  劉燕湖  涂明祥 

許中光  于淑婷  林志崧  黃沛永  黃銘斌 

四、列席：蕭長城常務監事  陳銀河顧問  練福星顧問  許俊美顧問 

五、主席：鄭理事長宜平                   記錄：陳雅雯 

六、主席致詞：(略) 

七、討論議案： 

第 1案                                  提案人：鄭主任委員宜平 

案  由：有關建築師公會會館管理簡則(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檢附 106 年 9 月 12 日研議會後版 (草案)，如議程附件一，

略。 

決  議：一、1 月底前由全國公會鄭理事長邀集台北市建築師公會黃

理事長、新北市建築師公會洪廸光理事長、高雄市建築

師公會麥理事長、嘉義縣建築師公會王鏡偉理事長以及

本會劉國隆副理事長先將各版本整合為一個版本。 

二、舊曆年前後，由全國公會鄭理事長再召開聯繫協調及爭

議調處委員會討論定案。 

第 2案                               提案人：劉副主任委員國隆 

麥副主任委員仁華 

案  由：另行研提有關建築師公會會館管理簡則 (草案) 107.1.23.

版本，提請討論。 

說  明：檢附 107年 1月 23日(草案)版本，如議程附件二，略。 

決  議：併第 1案討論。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下午 5時 15分。 


